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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辦公映公演活動須知事項 

 

根據經五月十八日第 35/89/M 號法令及八月二十三日第 40/93/M 號法令修訂

之五月二十日第 15/78/M 號法令規定：“凡公映公演，須經文化局轄下公開映、

演甄審委員會進行分齡審別後，方得舉行，否則將負上相應的法律責任”。為

此，現提供有關申請分齡審別及隨後應遵守之事項予    閣下知悉，請細閱下列

內容： 

 

一、 應於映、演活動舉行前不少於 72 小時向委員會提出申請；映、演活動僅

在取得審別評組及獲得相關的行政准照後方可進行。 

二、 被審別後的組別應以中、葡文標示於場所入口之當眼處及宣傳海報和廣告

上，倘有相關的新聞媒介廣告，亦應將有關的資訊刊登於其上。 

三、 如需在場所內陳列與映、演活動相關的海報，亦需提交委員會進行評審，

並禁止將被評定為色情或有違公共道德的廣告海報擺放在場所、公眾地方

或將之刊登於報章上。 

四、 對映、演活動的內容或宣傳品上的資料作出更改，均需向委員會再作申請

並僅在重新評審後方可進行或展示。 

五、 被評定為色情類別的映、演項目，只准許於晚上 11時 30分後進行。 

六、 倘活動之內容含有公開映、演的環節，應自行按經第 10/2003 號法律修訂

之十月二十六日第 47/98/M 號法令向民政總署申請進行映、演活動的行政

准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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